
附件4:

教育教学研究工作量核算办法

通过教育教学研究工作量的科学考核计算，充分调动全校教师参加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工作的积极性，促进高水平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的产出，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教育教学研究工作量核算范围包括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教育教学成果获奖、教学改革类成果等三类。

教育教学研究工作量核算单位为学术分。

一、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工作量核算标准

1、国家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核算标准
获得国家级重点（含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一般项目、指导项目，工作量核算标准每年分别为200学术分、150学术分、100学术分。

2、省部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核算标准

获得省部级重点（含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一般项目、指导项目，工作量核算标准每年分别为80学术分、40学术分、20学术分。

3、厅局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核算标准
获得厅局级重点（含专项、重大、招标）、一般项目、指导项目，工作量核算标准每年分别为30学术分、20学术分、10学术分。

4、教育教学研究项目为哈尔滨理工大学为第一主持单位，本人为项目负责人。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工作量计算年限按项目批准年限计。
二、教育教学成果奖工作量核算标准

1、教学成果奖工作量核算标准

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4000学术分、1500学术分；获得省级一等奖、二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800学术分、400学术分；获得校级一等奖、二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50学术分、30学术分。
2、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评奖工作量核算标准

获得全国规划办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300学术分、200学术分、100学术分；获得省规划办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100学术分、50学术分、20学术分。

3、同一成果获同类不同级别奖项不重复奖励，取最高级别奖核算。

三、教学改革类成果工作量核算标准
1、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教学名师奖核算标准分别为1500学术分、450学术分、150学术分。

2、获得省级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奖核算标准为200学术分；获得校级教学新秀、教学能手奖核算标准为100学术分。

3、获得国家级教学比赛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400学术分、200学术分、100学术分；获得省级教学比赛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90学术分、50学术分、30学术分；获得校级教学比赛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30学术分、25学术分、20学术分。

4、获批国家级、省级、校级精品共享课，核算标准分别为1000学术分、600学术分、300学术分。（负责人分配）
5、获批国家级、省级、校级视频公开课，核算标准分别为300学术分、150学术分、80学术分。（负责人分配）

6、获批国家级、省级、校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核算标准分别为80学术分、40学术分、15学术分。

7、指导一个队学生（每队3-5人）获得国家级(A类)科技竞赛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70学术分、30学术分、25学术分、20学术分；获得国家级(B类)科技竞赛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25学术分、20学术分、17学术分、15学术分；获得省级（A类）科技竞赛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17学术分、15学术分、12学术分、10学术分；获得省级（B类）科技竞赛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核算标准分别为12学术分、10学术分、7学术分、5学术分。
8、教材核算学术分的标准和原则为： 

（1）教材须以我校名义出版且与所从事专业相关；

（2）获批为国家规划教材，核算标准为300学术分，其中国家级职业教材核算标准为250学术分；

（3）国家级行业出版社、清华、北大出版社出版教材，核算标准为150学术分；985院校出版社出版教材，核算标准为100学术分；符合上述两类出版条件的，少于15万字教材和辅助教材，核算标准分别为60学术分和40学术分；

（4）教材的前三名撰写人之一须为我校教师，第一撰写人为我校教师的，由其本人负责全额学术分的分配；第一撰写人为外单位的，第二撰写人为我校教师的，第二撰写人可获得全额学术分的30%，第三撰写人为我校教师的，第三撰写人可获得全额学术分的20%。
9、教学改革类的新的教学奖项，由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按同等级标准核算学术分。
10、教研论文核算学术分的标准和原则为：
（1）论文须为本科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学术论文不在认定范围； 
（2）论文第一作者须为我校教师且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我校学生为第一作者的，其导师须为通讯作者；
（3）学校于2015年1月建立《高等教育类期刊目录》，在该目录所列期刊中发表的论文工作量核算标准为15学术分，增刊和目录外的期刊论文不在认定范围；
（4）论文须大于等于2个版面，格式规范，有摘要、参考文献。
四、申报与审核

1、核算教育教学研究工作量的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教育教学成果和教学改革类成果的时限为核算年的１月１日到１２月３１日。

2、核算教育教学研究工作量由本人申报，实行第一人负责制，即由项目负责人或获奖第一人确定工作量在各成员之间分配比例或权重。经所在单位审核汇总报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务处，同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原件，审核确认后在校内进行公示。

五、附则

本办法由高等教育研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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